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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令 

第 43 号 

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7 年 11 月 30

日国家税务总局 2017 年度第 2 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

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附件：1.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 

2.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情况说明 

国家税务总局局长：王军 

2017 年 12 月 29 日 

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为了做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（以下简称“一般纳税

人”）登记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及其

实施细则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增值税纳税人（以下简称“纳税人”），年应税销售额超

过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（以下简称

“规定标准”）的，除本办法第四条规定外，应当向主管税务机

关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。 

本办法所称年应税销售额，是指纳税人在连续不超过 12 个月或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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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季度的经营期内累计应征增值税销售额，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、

稽查查补销售额、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。 

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（以下简称“应税行为”）有扣

除项目的纳税人，其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按未扣除之前的销售

额计算。纳税人偶然发生的销售无形资产、转让不动产的销售额，

不计入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。 

第三条 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，会计核算健全，

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，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

登记。 

本办法所称会计核算健全，是指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

定设置账簿，根据合法、有效凭证进行核算。 

第四条 下列纳税人不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： 

（一）按照政策规定，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； 

（二）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其他个人。 

第五条 纳税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

登记手续。 

第六条 纳税人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》

（附件 1），如实填写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等信息，并提供税务登

记证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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